2018学年第一学期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注册事项

按照“教务部关于2018学年第一学期注册通知”（教务〔2018〕207号）安排，我校2018学年第一学期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的注册时间是2018年9月1日、2日两天，请做好相关准备按时给予学生注册。有关注册和请假的事项如下：
一、关于注册。
1、注册范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包括留学生、延读生、交换生、2+2学生等）。

2、延读生中，主修已毕业、因双学位双专业延读的学生，请双学位双专业开课院系及时把已报到学生名单发给教务部学籍科唐建萍来注册。

3、在外校交换无法前来学校注册的普通全日制本科生，经院系确认已在对方学校报到的，由院系负责在教务系统给予学生注册。

4、院系老师在教务系统给前来报到的学生做报到标注，学生报到和缴费两项同时完成后，才能在学生证上盖注册章。
5、个别学生在报到注册过程中系统出现未缴费的，请通知学生尽快交学费或住宿费等有关费用。学费缴纳问题可咨询核算中心(联系电话：020-84113423)；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按经济困难相关资助政策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或申请其他资助(联系电话：020-84112084)，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
6、学生证遗失者，凭校园卡在教务系统给予报到注册，待学生证补发后再补盖注册章。
7、教务部将在开学头三天连续统计学生返校情况，并向上级部门汇报各院系返校情况，9月3日（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导数据。
8、注册时间必须有工作人员在注册地点给学生报到注册，请工作人员务必见到学生本人后才可以在教务系统做报到标注。
二、关于请假。
因故不能如期注册的，应当办请假手续。经院系审批通过的请假，相关老师需跟进请假学生的返校情况，负责为按时返校的学生及时销假。未经请假或者请假未或批准，且逾期两周不履行注册手续的，按照《中山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将给予退学处理。
学生请假7天以内（含7天），由学院（直属系）审批；请假8天以上（含8天），由分管教学负责人审核后报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审批。请假时间超过该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者，应予休学。
教务部学籍科
2018年7月6日
